
应在具体用工中承担雇主责任 

每月说法 

劳动关系双方应当依法履行法律义务。特别是用人单位，更应该在生产经

营活动中依法办事、规范用工。这不仅是让劳动者体面就业的必然要求，也是

企业自身顺畅发展的内在要求。本期案例就体现了这一点。 

 

就业协议虽非劳动合同随意解除也会面临风险 

案例： 

2018 年 12 月底， “迈瑞医疗强制解约应届生”的相关新闻登上微博热

搜榜。新闻显示，2018 年 9 月，医疗器械领域的知名企业迈瑞医疗国际股份

有限公司与 485 名应届毕业生签订了就业协议。12 月 28 日，该公司向其中

254 名应届生宣布，因公司业务调整，解除此前双方签订的就业协议。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称，将向被解约毕业生每人支付 5000 元的赔偿金。 

据悉，双方的就业协议中约定，毕业生由于其他原因需解除协议的，必须

先征得学校同意，且向公司支付违约金 5000 元。对于公司违约的处理办法，

协议并未作出约定。 

2019 年 1 月 9 日，迈瑞医疗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声明，承诺保持就业

协议的有效性，欢迎应届毕业生按原计划报到。 



来源： 《中国青年报》2019 年 1 月 2 日人民网 2019 年 1 月 10 日 

评析： 

根据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暂行规定》，毕业生、

用人单位和高等学校应当签订毕业生就业协议。就业协议是用人单位确认毕业

生相关信息真实可靠以及接收毕业生的重要凭据，也是高校进行毕业生就业管

理、编制就业方案以及毕业生办理就业落户手续等有关事项的重要依据。劳动

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 《劳动

合同法》规定，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约束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履行

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由此可见，就业协议不同于劳动合同。 

虽然与劳动合同不同，但在保障劳动者权益方面，就业协议的作用仍然很

大。用人单位如不能妥善认识就业协议的法律意义，就会给自己带来法律风

险。 

就业协议属于民事合同，一般包含违约金条款，目的在于确保协议双方当

事人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违约金条款由双方协商确定，一方违约，另一方可

通过民事诉讼主张权益。本案中，迈瑞医疗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解除就业协议，

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而媒体披露的协议中并未约定公司违约的处理办

法，这一协议显然有失公平。再加上公司是强制解约，虽承诺支付违约金，但

企业诚信还是受到质疑，对企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事件发生后，该公司的股

价下跌就是证明。 



这一事件将提醒广大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注意就业协议的违约风险，同

时敦促企业认真对待招聘中的企业诚信问题。 

 

解除劳动关系需提前通知或支付代通知金 

案例： 

2010 年 5 月 4 日，小王入职某技术公司担任工程师，双方签订了期限自

2010 年 6 月 1 日至 2019 年 5 月 3 日的劳动合同。2016 年底，技术公司决定

将厂址搬迁至外省，并与小王协商。小王表示离家太远不愿意随公司搬迁。技

术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28 日向小王下达了一份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并向小王

支付了经济补偿，提出双方劳动关系于该日解除。2017 年 4 月，小王提起了

仲裁申请，要求公司向其支付未提前一个月通知解除劳动合同的代通知金。公

司认为已经依法支付了经济补偿，不应再向其支付代通知金。最终仲裁委员会

支持了小王的仲裁请求。 

来源： 《人民政协报》2018 年 12 月 4 日 

评析： 

《劳动合同法》第 40 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提前 30 日以

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 （一）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

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

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



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

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 

依据上述法条，本案中，技术公司和小王就搬迁问题协商不一致而解除劳

动合同，属于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原劳动合同无法履行，也未能就变更劳

动合同协商一致的情形。技术公司应当提前 30 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小王，或者

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作为代通知金，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公司向小王支付经

济补偿属于法定义务，并不影响其履行解除劳动合同提前 30 天通知或额外支

付一个月工资的义务。鉴于该公司未履行解除劳动合同的提前通知义务，在支

付经济补偿的同时仍需额外支付小王一个月工资。 

 

员工自行缴纳社保费后可否向用人单位追偿 

案例： 

2013 年 2 月，许某入职某公司，从事保安工作，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许某在该公司工作期间，该公司未为许某缴纳医疗保险费和养老保险费，

许某一直以灵活就业人员的名义自己缴纳社保费。2018 年 11 月，许某从该公

司辞职，并要求该公司返还其自行缴纳的社保费用。公司认为这是许某自愿缴

纳的，因此拒绝支付。 

来源： 《劳动午报》2018 年 12 月 25 日 

评析： 



用人单位依法负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 

《劳动法》第 100 条规定，用人单位无故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人社部门责

令其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的，可以加收滞纳金。 《社会保险法》第 63 条规

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其限

期缴纳或者补足。 

因此，缴纳社会保险费具有强制性，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及时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用，并负有代扣代缴本单位劳动者社会保险费的

义务。在用人单位没有履行缴纳社保费义务的前提下，劳动者有权要求用人单

位补缴社会保险费或者赔偿损失。 

此外， 《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 1 条

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

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

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本案中，公司未依法为许某缴纳社会保险费，许某不得不以个人名义自行

缴纳社保费。如果事后无法以单位名义进行补缴、因应缴费险种和许某实际缴

费险种的不同造成许某不能享受相关社保待遇，公司应当向许某赔偿损失。如

果公司拒不赔偿，许某可以通过司法途径主张自己的权益。 

 

工伤职工享受了停工留薪期可否再享受带薪年休假 

案例： 



蔺某在上海某机械制造公司从事设备维护检修工作。2017 年，蔺某累计工

作已满 20 年。2017 年 5 月 25 日，蔺某在工作中摔伤，用人单位为其申请了

工伤认定。蔺某的停工留薪期至 2017 年 10 月 30 日满。停工留薪期满后，蔺

某立即回岗位上班。2017 年 12 月，蔺某又向公司提出要在 12 月份休当年 15

天的年休假。公司却拒绝了他的要求，认为他当年受伤后享受的停工留薪期近

5 个多月，故不应再享受带薪年休假；而且蔺某是农村户籍，农民工不享受带

薪年休假。 

来源： 《劳动报》2018 年 12 月 26 日 

评析： 

停工留薪期是指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后，需要暂停工作

接受医疗，继续享受原工资福利待遇的期限。 

《工伤保险条例》第 33 条规定，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

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所

在单位按月支付。由此可见，停工留薪期是基于职工遭遇工伤的一种工伤待

遇，与一般的休假有本质不同。 

此外，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 6 条规定，职工依法享受的探

亲假、婚丧假、产假等国家规定的假期以及因工伤停工留薪期间不计入年休假

假期。因此，机械制造公司不得以此拒绝蔺某享受当年度的带薪年休假。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 2 条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

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单位的职工连续工作 1 年以上的，享受



带薪年休假。据此，所有符合法定条件的职工均可享受带薪年休假，不应因户

籍不同而区别对待。 

本案中，公司的两个拒绝理由都是错误的。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乔博娟） 


